河北省文化厅
关于在行政许可办理中实行网上审批的通知

省文物局，各市文化、文物局，各扩权县（市）文化局，厅直各单位，机关各处室：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根据省委关于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有关部署，经认真研究，决定对我厅行政许可事项实行网上审批，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推行网上审批的重要意义

推行网上审批，是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推进行政审批工作方式方法转变、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降低行政成本和促进廉政建设的一项具体工作。有助于推进政务公开，提高行政审批工作的透明度；有助于减少审批环节、审批步骤，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有助于对行政审批项目的办理进行全程监督，推进行政权力的动态公开。从而，为培育和增多文化市场主体、文化产业主体创造更好的政务环境，促进河北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行网上审批的原则和目标
按照“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原则，以《行政许可法》为依据，采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积极推进行政许可事项信息发布、受理登记、内部流转、结果反馈和监督考核等环节的网络化，推动文化部门的管理职能、行政审批工作方式方法和机关干部作风的转变，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办理省文化厅职权范围内的行政许可事项提供便利条件，进一步提升省文化厅的行政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树立廉洁、务实、高效、便民、服务型机关的良好形象。
三、实施网上审批的时间和步骤

按照分批分类、逐步推进的办法，从2009年5月1日起，对省文化厅职权范围内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在线申报、网上审批，并正式开始试运行。2009年下半年在巩固和完善试运行阶段经验的基础上进入正式运转阶段，并进一步探索将其他审批事项纳入网上审批范畴。

四、实行网上审批的行政许可事项
（一）设立、变更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审批；
（二）设立、变更演出经纪机构审批；
（三）设立、变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审批；
（四）设置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审批；

（五）外国表演团体、个人来华在河北歌舞娱乐场所进行营业性演出的审批；
（六）港澳表演团体、个人来内地在河北进行营业性演出审批；
（七）设立、变更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审批。

五、用户网上申报流程
（一）用户登录。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等申报用户通过互联网登录“河北省网上审批系统”（http：//www.heb.gov.cn）首页，点击“申报用户登录”即进入“登录界面”，输入自己设定的“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进入”进行身份的验证，通过验证的即可进入省文化厅“我的申报平台”页面。初次进行网上申报的用户，首先需要按有关要求进行注册（注册方法见“附件1”）。
（二）项目申报。申报用户进入“我的申报平台”后，点击页面左侧的“申报向导”链接，进入行政许可项目行业分类列表，从中选择进入省文化厅的行政许可项目列表，此时即可选择申报的项目进行网上申报（“快速申报通道”的具体方法见“附件2”）。用户需按要求上传有关材料并填写表单，“*”为必填内容，点击“申请办理”完成申请。省文化厅将根据申报信息进行认真研究，提出补正、补全、受理等意见。
（三）信息查询。如需用户补正补全有关申报信息，用户登录系统后进入“我的申报平台”，点击左侧“申报文件夹=>补正补全事项”，可以查看补正补全意见；点击“申报文件夹=>已经完成事项”及对应的“详细信息”可以查看项目办理过程以及最终的审批意见。

      六、规范网上审批工作流程
（一）规范申报。凡来我厅申报行政审批事项的单位和个人，需同时提供规范、完整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要确保电子文档真实可靠，并与纸质文档内容一致。

（二）规范办理。文化厅机关内部办理，由厅行政许可办公室负责统一进口和出口，并加强全程协调；各承办处室各环节办理人员输入各自的用户名、密码后进入相应办理环节，按规定依次办理，确保整体办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相关岗位人员登录公务内网（http://10.254.65.3），输入具体岗位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办理，完成该环节操作以后发送给下一环节办理人员，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实行网上审批后，省文化厅将接受申报人和省行政审批系统的网上监督，各处室要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和时间审批项目，不得违规和超时办理审批事项。重要许可事项的办理要与厅机关处（室）务会制度结合。
（三）加强监督。驻厅监察室负责对全厅网上审批运转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活动，并依法对检查出来的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作出处理。

河北省网上审批系统（http：//www.heb.gov.cn）刊载有详细的操作指南，请用户点击了解。厅办公室将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
联系人：李金坡

电  话：0311-85918078

附：1、网上审批系统个人、单位注册办法

    2、快速申报办法
                                     二〇〇九年四月七日

附件1
个人、单位网上审批系统注册方法
一、个人注册
必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成为注册用户后才能申请项目，其中带“*”号的为必填项，不允许为空。各填写项如下：

用户名：由注册人自己设定，是用户在系统里唯一身份标识，在系统中不允许重复，用户名只允许使用英文字母、数字和下划线，最多20位，注册成功后不可以修改。

登录密码：注册用户登录密码，建议使用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并且长度不少于6位。

重复密码：在“重复密码”输入框内重新输入上面所设的密码，两个密码必须一致才能完成注册。

真实姓名：注册人身份证的姓名，该姓名将于身份证号对应。

单位名称：注册人的单位名称。

家庭地址：注册人的家庭地址。

联系手机：注册人的联系手机，系统会自动校验手机号码的合法性，此项用于用户找回密码。

电子邮件：注册人的电子信箱，系统会自动校验所填写的电子邮件地址的合法性。如没有信箱，可在网上审批系统网站注册免费邮箱，邮箱密码将通过短信发送到注册人手机。

用户填写完成注册信息后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按钮完成用户注册，如果注册人填写的用户名在系统中已经存在，系统将提示“该用户名已经被占用”，此时注册人必须重新填写一个新的用户名，并重新填写登录密码，完成注册。

用户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引导到行政许可项目列表界面，用户可以选择要申报的项目进行申请。
二、单位注册
用户必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成为注册用户后才能申请项目，其中带“*”号的为必填项，不允许为空。各填写项如下：

用户名：由注册人自己设定，是用户在系统里唯一身份标识，在系统中不允许重复，用户名只允许使用英文字母、数字和下划线，最多20位，注册成功后不可以修改。

登录密码：注册用户登录密码，建议使用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并且长度不少于6位。

重复密码：请在“重复密码”输入框内重新输入上面所设的密码，两个密码必须一致才能完成注册。

单位名称：注册用户的单位名称。

法人代码：注册单位的法人代码。

法人姓名：注册单位的法人代表的姓名。

营业执照号：单位的营业执照号。

网站地址：注册单位的网址。

单位地址：注册单位的详细地址。

联系人姓名：注册单位的联系人的姓名。

联系人手机：注册信息联系人的联系手机，系统会自动校验手机号码的合法性，此项用于用户找回密码。

电子邮件：注册单位联系的电子信箱，系统会自动校验所填写的电子邮件地址的合法性。如没有信箱，可在网上审批系统网站注册免费邮箱，邮箱密码将通过短信发送到注册人手机。

用户填写完成注册信息后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按钮完成用户注册，如果注册人填写的用户名在系统中已经存在，系统将提示“该用户名已经被占用！”，此时注册人必须重新填写一个新的用户名，并重新填写登录密码，完成注册。

用户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引导到行政许可项目列表界面，用户可以选择要申报的项目进行申请。

备注：用户的密码经过系统单向加密，任何人无法通过任何途径获取您设置的密码，请您务必牢记，如果忘记，只能提供注册信息通过系统重新设置密码。
附件2 

河北省文化厅网上审批快速申报办法
系统首页中间栏目“行政许可项目在线申报”提供申报的快速入口，当前首页列出发改委五项审批事项。用户点击“更多”或点击首页顶部“在线申报”，列出当前系统提供的网上申报项目列表，用户可以点击要申报的项目进行项目申报。点击某一行政许可项目，填写项目信息表单。

用户进行项目申请时，首先需要完善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用户申请的项目名称；

项目联系人：项目办理过程中的联系人姓名（系统默认为注册时填写的联系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手机号：项目办理过程中用户联系的手机号，在办理过程中系统会发送短信到此手机，请如实填写（系统默认为注册用户时填写的联系人手机，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邮箱地址：项目办理过程中用户联系的E-mail，在办理工程中，系统会发送邮件到此邮箱，请如实填写（系统默认为注册用户时填写的联系信箱，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填写项目基本信息完成以后，点击“下一步”填写项目详细信息。填写项目详细信息包括填写表单和上传材料两部分，其中表单数据的填写包括在线填写和离线填写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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